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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零零㆓年㆒㈪㆓㈩㆒㈰會議 立法會 CB(2)901/01-02(04)號文件

參考文件

在 ㆗ ㈻ 推 行 母 語 為 英 語 的

英 語 教 師 計 劃 進 度 報 告

背 景

行 政 長 官 在 《 ㆒ 九 九 七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㆗ 公 布 ， 由 ㆒ 九 九 八

至 九 九 學 年 起 ， 推 行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加 強 計 劃 。 這 項 計 劃

旨 在 加 強 ㆗ 學 英 語 的 教 與 學 工 作 。

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計 劃

教 師 的 ㆟ 數

2 . 每 所 官 立 及 資 助 類 別 學 校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均 可 在 原 有 的 教

師 編 制 外 ， 獲 提 供 ㆒ 名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。 以 ㆗ 文 授 課 的 學

校 獲 增 加 的 兩 個 英 文 科 教 師 職 位 的 第 ㆓ 個 職 位 ， 亦 可 以 母 語 為 英

語 的 英 語 教 師 擔 任 。

教 師 的 職 責

3 .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負 責 課 堂 教 學 和 評 估 學 生 的 英 語 水

平 。 他 們 須 協 助 締 造 理 想 的 語 言 環 境 ， 讓 學 生 以 英 語 交 談 和 練 習

會 話 技 巧 。 除 了 協 助 籌 劃 校 本 英 文 科 教 師 培 訓 活 動 外 ， 他 們 亦 幫

助 校 內 其 他 同 事 提 供 英 語 運 用 的 資 源 。

薪 酬 福 利 條 件

4 .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的 薪 酬 福 利 包 括 基 本 薪 金 (相 等 於

本 ㆞ 學 位 教 師 的 薪 金 水 平 )、 旅 費 、 行 李 津 貼 、 醫 療 津 貼 和 相 等 於

薪 金 總 額 1 5%的 約 滿 酬 金 。

聘 用 ㈾ 格

5 .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的 英 語 能 力 須 達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者 的

水 平 ， 並 須 持 有 認 可 的 英 文 科 學 位 、 教 授 英 語 作 為 外 語 或 第 ㆓ 語

言 的 文 憑 及 /或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證 書 ， 以 及 在 取 得 ㆖ 述 資 格 後 至 少 有

兩 年 教 授 英 語 的 經 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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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英 語 教 師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

入 職 課 程

6 . 為 了 協 助 英 語 教 師 適 應 本 港 學 校 的 環 境 ， 教 育 署 會 在 每 年

八 月 最 後 ㆒ 個 星 期 和 九 月 兩 個 星 期 六 的 ㆖ 午 ， 為 新 入 職 的 母 語 為

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舉 辦 入 職 課 程 。

專 業 支 援 及 關 顧 服 務

7 . 教 育 署 會 在 每 個 學 年 舉 辦 經 驗 分 享 工 作 坊 和 印 製 通 訊 ， 讓

英 語 教 師 和 本 ㆞ 英 文 科 教 師 交 流 教 學 心 得 和 分 享 教 材 ， 並 就 有 效

調 配 英 語 教 師 事 宜 舉 辦 分 區 研 討 會 ， 讓 校 長 和 英 文 科 科 主 任 分 享

有 關 這 項 計 劃 的 成 功 經 驗 。

8 .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已 成 立 ㆒ 個 協 會 ， 並 選 出 ㆒ 名 聯 絡

㆟ ， 負 責 就 他 們 共 同 關 注 的 事 項 與 教 育 署 聯 繫 。 如 英 語 教 師 在 校

內 遇 到 ㆟ 事 問 題 ， 會 轉 交 教 育 署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跟 進 。

目 前 情 況

9 . 在 ㆓ 零 零 ㆒ 至 零 ㆓ 學 年 ， 共 有 4 6 0 名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

師 受 聘 於 4 2 0 所 學 校，其 ㆗ 4 0 名 是 以 ㆗ 文 授 課 的 學 校 增 設 的 第 ㆓

名 英 語 教 師 。 約 有 3 0 0 名 在 職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的 合 約 將 於

㆓ 零 零 ㆓ 年 八 月 屆 滿。教 育 署 已 展 開 招 聘 工 作，目 標 是 招 聘 約 1 0 0
名 英 語 教 師 ， 替 代 約 滿 離 職 的 英 語 教 師 。 需 要 招 聘 的 實 際 ㆟ 數 ，

有 待 ㆓ 零 零 ㆓ 年 ㆓ 月 進 行 的 調 查 確 定 。

評 估 及 ㈼ 察

1 0 . 教 育 署 已 成 立 ㆒ 個 由 教 育 署 副 署 長 出 任 主 席 的 督 導 委 員

會 ， 負 責 監 察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計 劃 的 推 行 情 況 和 進 度 ， 以

及 就 該 計 劃 的 未 來 路 向 提 出 建 議 。 該 委 員 會 認 為 ， 英 語 教 師 計 劃

能 締 造 真 實 的 英 語 學 習 環 境 ， 並 為 學 校 提 供 不 同 的 教 學 方 式 ， 對

學 生 甚 有 裨 益 。

11 . 語 文 教 育 及 研 究 常 務 委 員 會 (語 常 會 )委 聘 了 香 港 教 育 學 院

在 ㆒ 九 九 八 年 十 月 至 ㆓ 零 零 ㆒ 年 六 月 期 間 ， 進 行 ㆒ 項 名 為 「 監 察

和 評 估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計 劃 」 的 研 究 。

1 2 . 該 項 研 究 評 估 該 計 劃 能 否 達 到 ㆘ 列 目 標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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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 為 校 內 其 他 同 事 提 供 英 語 運 用 的 資 源 ；

( 2 )  協 助 籌 劃 校 本 教 師 培 訓 活 動 ； 以 及

( 3 )  協 助 締 造 理 想 的 英 語 環 境 ， 讓 學 生 以 英 語 交 談 和 練 習

會 話 技 巧 。

研 究 方 法 包 括 以 抽 樣 方 式 ， 向 參 與 這 項 計 劃 的 學 校 進 行 個 案 研

究 、 問 卷 調 查 和 語 文 能 力 評 估 。 問 卷 調 查 的 對 象 包 括 學 生 、 學 校

教 職 員 和 家 長 。

1 3 . 有 關 研 究 於 最 近 完 成 。 研 究 顯 示 ， 各 有 關 ㆟ 士 ， 即 英 語 教

師 、 本 ㆞ 英 文 科 教 師 、 學 校 管 理 層 、 學 生 和 家 長 均 認 為 英 語 教 師

計 劃 能 發 揮 積 極 的 作 用 ， 使 學 校 的 語 言 環 境 更 多 樣 化 ， 以 及 提 供

多 類 型 的 教 學 方 法 。 ㆘ 文 概 述 主 要 的 研 究 結 果 。

目 標 ( 1 )： 為 校 內 其 他 同 事 提 供 英 語 運 用 的 資 源

1 4 . 學 校 教 職 員 和 家 長 的 問 卷 調 查 ， 以 及 個 案 研 究 結 果 充 分 證

明 ， ㆖ 述 目 標 在 計 劃 推 行 首 兩 年 內 已 達 到 。 從 問 卷 調 查 和 個 案 研

究 受 訪 者 的 回 應 及 直 接 觀 察 所 得 ， 英 語 教 師 在 以 ㆘ 方 面 能 為 同 事

提 供 合 適 的 資 源 ：

 為 英 語 學 習 和 語 言 發 展 提 供 資 源 ；

 加 強 學 生 運 用 英 語 的 信 心 ；

 設 計 教 材 ；

 引 進 戲 劇 、 創 意 寫 作 等 創 新 的 教 學 活 動 ；

 設 立 英 語 角 及 訓 練 學 生 參 加 有 關 比 賽 ；

 重 傳 意 式 的 專 題 活 動 ， 包 括 自 由 題 寫 作 、 閱 讀 報 章 及

編 章 為 本 的 練 習 ；

 採 用 較 輕 鬆 活 潑 的 教 學 形 式 ； 重 訓 練 學 生 進 行 積 極 和

有 效 的 溝 通 ； 採 用 幽 默 的 手 法 和 各 樣 有 趣 的 練 習 和 活

動 ；

 在 英 語 運 用 方 面 堪 作 模 範 ， 並 教 導 學 生 有 關 英 語 國 家 的

禮 儀 文 化 ； 以 及

 讓 教 職 員 和 學 生 有 更 多 機 會 運 用 英 語 交 談 。

目 標 ( 2 )： 協 助 籌 劃 校 本 教 師 培 訓

1 5 .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及 個 案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㆖ 述 目 標 只 部 分 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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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。 研 究 ㆟ 員 認 為 ， 這 可 能 由 於 本 港 學 校 尚 未 建 立 教 師 互 相 切 磋

交 流 的 文 化 ， 以 致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難 以 發 揮 預 期 協 助 籌 劃

教 師 培 訓 活 動 的 職 能 。

目 標 ( 3 )： 協 助 締 造 理 想 的 語 言 環 境 ， 讓 學 生 以 英 語 交 談 和 練 習 會

話 技 巧

1 6 . 學 校 教 職 員 和 家 長 問 卷 的 調 查 結 果 明 確 指 出 ， 英 語 教 師 在

締 造 英 語 環 境 ， 讓 學 生 以 英 語 交 談 和 練 習 會 話 技 巧 方 面 成 績 理

想 。 受 訪 者 認 為 ， 學 生 與 英 語 教 師 接 觸 後 ， 在 聽 、 講 及 發 音 方 面

均 有 改 進 ， 而 且 在 運 用 英 語 溝 通 時 更 有 信 心 。

1 7 . 個 案 研 究 結 果 亦 反 映 這 個 目 標 能 成 功 達 成 。 英 語 教 師 帶 領

的 課 外 活 動 ， 當 ㆗ 包 括 英 語 運 用 示 範 和 教 導 學 生 認 識 英 語 國 家 的

禮 儀 文 化 等 ， 備 受 好 評 。 研 究 報 告 亦 指 出 ， 教 職 員 和 學 生 運 用 英

語 交 談 的 機 會 亦 有 所 增 加 。

未 來 路 向

1 8 . 儘 管 ㆗ 學 的 英 語 教 師 計 劃 整 體 運 作 良 好 ， 並 為 學 生 和 教 職

員 帶 來 裨 益 ， 但 推 行 期 間 也 遇 到 ㆒ 些 問 題 。 附 件 摘 錄 了 若 干 ㆒ 般

的 問 題 及 採 取 的 解 決 措 施 。 教 育 署 會 繼 續 與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

師 緊 密 合 作 ， 以 提 高 學 校 的 英 語 教 學 效 能 。

教 育 署

㆓ 零 零 ㆓ 年 ㆒ 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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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推 行 ㆗ ㈻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計 劃

遇 到 的 ㆒ 般 問 題 和 採 取 的 解 決 措 施

問題 解決措施

學校管理

 校 方 並 無 善 用 母 語 為

英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的 技

能和專長

 教育署在調配本身所招聘的母語為英語的

英語教師時，會考慮這些教師的意願和興

趣及學校的需要。我們會要求學校和英語

教師互相溝通，了解彼此的期望 /需要，方

才簽訂合約。

 教育署已就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在校內

的職責發出指引。學年結束時，校長應與

這些英語教師協定㆘㆒學年的工作目標，

才編訂時間表。

 教育署會繼續在各分區或區域為校長、英

文科科主任及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舉辦

分享會，以推廣在該計劃㆘的成功教學經

驗。

 校 方 未 能 採 取 特 別 措

施，以配合母語為英語

的英語教師的需要 (例
如 要 求 他 們 參 與 教 職

員會議 /活動，但並無安

排同事翻譯；指派他們

在暑假㆗期擔任㆒、兩

㆝職務等 )

 已特別指派教育署㆒名㆟員作為聯絡㆟，

負責處理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的查詢 /
投訴，而該聯絡㆟的電話號碼，亦已告知

所有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。複雜的個案

會轉介有關的區域教育服務處跟進。

 ㆒群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成立了㆒個協

會，並委任㆒名聯絡㆟，以便在有需要時

與教育署聯絡，商討共同關注的問題。

學生紀律

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 語 教

師 (尤其是任職「第五組

別」學校的教師 )在課堂

管理㆖出現困難

 教育署已鼓勵學校在需要時安排協作教學

或分班教學。

 教育署會繼續把課堂管理列入分享會的討

論議題之㆒，以便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

及本㆞英文科教師交流心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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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與學

 有 些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

語 教 師 只 負 責 教 授 會

話。由於無法全面了解

學生的需要，他們難以

給予適切的輔導

 根據㆓零零零年進行的母語為英語的英語

教師職責調查結果，大部分 (86.1%)教師被

指派教授英文全科，而有 13.9%教師只負

責教授會話。

 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計劃督導委員會亦

曾討論有關事宜。總括而言，學校議會代

表認為，有些學校及其母語為英語的英語

教師認同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師的專長最

有助於改善學生的聽講能力。至於如何調

配英語教師的職務，應由學校自行決定。

 教育署會繼續在各區域教育服務處為校長

和英文科科主任舉辦講座，以推廣有效的

職責調配，從而發揮母語為英語的英語教

師的職能。

 校 內 教 師 甚 少 作 專 業

交流和協作；校方往往

要 求 母 語 為 英 語 的 英

語 教 師 採 用 傳 統 的 教

學法

 教育署的質素保證視學㆟員和學校發展主

任會加強以學校為本及㆞區為本的支援，

以助改善教與學的效能。

 教育署會繼續推廣同科教師互相觀課和專

業協作。


